
主題精選：土地法34-1 📝 未讀

共收錄 3 篇文章。

1. 優先購買權之要件整理

發布日期: 2018-03-22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今日專欄整理土地法第34條之1與第104條之要件，一定要好好背起來，另外針對各項內容則請

參考講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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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土地法34-1事實上處分

發布日期: 2018-03-08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今日專欄特別再針對106年底所修正之土地法34-1執行要點再作一些補充說明。尤

其今年或明年考試的同學一定要特別注意喔！

其中，第三點規定本法條第一項所定處分，以有償讓與為限，不包括信託行為及共有物分割；

所定變更，以有償或不影響不同意共有人之利益為限；所定設定地上權、農育權、不動產役權

或典權，以有償為限。

亦即當共有人多數決處分、變更、設定(地、育、不、典)整筆土地時，必須以有償為限，為什

麼呢？當然是因為多數決會損及少數共有人利益，而必須要保障少數共有人能得到應有之對

價。

而當中特別注意，在修正本次要點前，本多解釋認為土34-1所指處分包含事實上處分及法律上

處分，惟本次修正之後，已特別排除事實上處分，係因事實上之處分行為，恆使共有不動產歸

於消滅，且以無償為常，對不同意之共有人無補償之道。

上述立法理由特別請同學注意，並且背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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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106高考土地法規，有關共有之題型解析

發布日期: 2017-10-26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今日專欄來說明一下，106年之高考土法，其中一題有關共有之題型：

多數決處分整筆共有地給共有人之一，其他共有人得否優先購買？

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5人共有A地號土地一筆，其應有部份均各五分之一。現甲、乙、丙、三

人擬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，將A地號土地全部出賣於共有人之一丁；於此情形，戊對

於該A地號是否有優先購買權？請析論之。(106高)

[圖片1]

• (一) 肯定說：

1. 共有人權益保障：共有人甲乙丙丁如聯合以顯不相當對價出賣共有物，並指定其中一共有

人丁為承買人之情形（聯想因不得多數決處分給同意共有人但卻可給不同意共有人，故衍

生原本同意者可能會假裝為不同意者，即可多數決處分給他），如不給戊優先購買，將影

響其權益，以貫徹立法共有人權益衡平。

2. 性質：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物，就該共有人而言，仍為出賣其應有

部分，對於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，僅有權代為處分，並非剝奪他共有人之優先承購權，故

應在程序上先就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購買。

• (二) 否定說

1. 目的：土地法34-1第一項目的為促進有效利用、增進公共利益、解決共有糾紛及便利不動

產交易，與同法條第四項係為簡化消滅共有關係，防止共有土地落入他人之手之立法目的

不同。反而使土§34-1第一項之立法目的難於實現，應不予適用。此外，多數決處分給

丁，已達成簡化及消滅共有關係，繼由丁優先購買並未有助於第四項立法目的之達成。

2. 性質：根據土地法34-1執行要點第10點：「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，除買受人同為共有人

外，他共有人對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之優先購買權，均有同一優先權」，亦即共有人互為

買賣應有部分時，他共有人無優先購買權，故本案例等同於甲、乙、丙，加有權代理戊之

應有部分共同移轉給丁，故戊不得優先購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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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上述，肯定說站在共有人之間權益衡平之立場，而否定說則從法條目的、體系而言，兩者

皆有理。惟今多數決處分之承受人仍為共有人之一，與出售給第三人不同，為避免實務上可能

有以大吃小，反將造成他共有人權益更加受損，基於共有人間權益衡平之價值判斷，仍建議修

法明定如他共有人亦表示優先購買，則各按應有部分比例共同購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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